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名称

政策性农业（种植业）保险补助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农业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629号）、《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财金〔2019〕102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银保监会云南监管局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云财金〔2020〕112号）、《云南省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云财金〔2017〕16号）、《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实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农产品保险工作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云农财〔2020〕24号）、《云南银保监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辖内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条件的通知》（云银保监办发〔2020〕177号）、《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转发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管理工作的通知》（云财金〔2021〕19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农业保险新增险种财政补贴比例有关问题的通知》（云财金〔2018〕156号）、《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试点工作补贴方案的通知》（云农财〔2020〕27号）、《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玉溪市财政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玉溪监管分局关于印发玉溪市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农产品保险项目实施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玉农财〔2024〕12号）《玉溪市财政局_玉溪市农业农村局_玉溪市林业和草原局_中国人民银行玉溪市分行_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玉溪监管分局关于贯彻落实农业保险创新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玉财金〔2025〕37号）文件要求立项。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玉溪市农业农村局

（一）组织机构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由郭春平主任负总责，局种植业科科长叶晶同志任组长，科室其他人员配合工作。计划财务科及县市区种植业股负责人任组员的组织领导机构，具体负责政策性农业（种植业）保险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主体责任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郭春平副局长负总责，组长叶晶负责统筹安排政策性农业（种植业）保险具体组织和实施，孙钺、邓争负责培训方案制定、组织、绩效评估等相关工作，计划财务科负责培训经费使用财务监管工作，各相关县（市、区）种植业股负责人负责组织各县（市、区）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项目基本概况

（一）保险品种：纳入财政保费补贴的水稻、小麦、玉米、油菜、马铃薯、玉米制种、柑橘、芒果。

（二）财政保费构成比例：

水稻、小麦、玉米：中央财政补贴45%，省级财政补贴30%，市级财政补贴5%，县级财政补贴0%，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承担20%。

油菜、马铃薯：中央财政补贴45%，省级财政补贴25%，市级财政补贴8%，县级财政补贴2%，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承担20%。
玉米制种：中央财政补贴45%，省级财政补贴25%，市级财政补贴8%，县级财政补贴2%，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承担20%。

糖料作物（甘蔗）：中央财政补贴45%，省级财政补贴25%，市级财政补贴7%，县级财政补贴3%，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承担20%。

柑橘、芒果：省级财政补贴40%，市级财政补贴15%，县级财政补贴15%，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承担30%。

（三）种植业保险保费标准
水稻保险费18元/亩（完全成本44元/亩）、小麦保险费10元/亩（完全成本28元/亩）、玉米保险费18元/亩（完全成本32.4元/亩）、油菜保险费16元/亩、马铃薯保险费24元/亩、甘蔗保险费35元/亩、玉米制种保险120元/亩、柑橘200元/亩、芒果200元/亩。

项目实施内容

加强农业大灾巨灾风险防范，建立健全农业风险转移分散和保障机制，减少灾害、疫病和市场等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冲击，稳定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跨越发展，构建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按照政府引导、自主自愿的原则，做到应保尽保、愿保尽保。全市计划总投保面积128.46万亩，其中：全市种植业计划总投保面积121.06万亩。

红塔区：计划投保面积7.62万亩，总保费206.56万元，市级承担保费11.54万元。其中水稻计划投保面积0.08万亩，投保资金3.52万元，市级承担资金0.176万元；小麦计划投保面积0.02万亩，投保资金0.56万元，市级承担资金0.0280万元；玉米计划投保面积5.00万亩，投保资金162.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8.10万元；油菜计划投保面积2.50万亩，投保资金40.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3.20万元；马铃薯计划投保面积0.02万亩，投保资金0.48万元，市级承担资金0.0384万元。

江川区：计划投保面积8.85万亩，总保费241.20万元，市级承担保费13.61万元。其中水稻计划投保面积0.50万亩，投保资金22.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1.10万元；小麦计划投保面积0.20万亩，投保资金5.6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0.28万元；玉米计划投保面积5.00万亩，投保资金162.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8.10万元；油菜计划投保面积3.00万亩，投保资金48.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3.84万元；马铃薯计划投保面积0.15万亩，投保资金3.6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0.288万元。

澄江市：计划投保面积5.35万亩，总保费240.48万元，市级承担保费14.904万元。其中水稻计划投保面积0.05万亩，投保资金2.2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0.11万元；小麦计划投保面积0.80万亩，投保资金22.4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1.12万元；玉米计划投保面积3.70万亩，投保资金119.88万元，市级承担资金5.994万元；玉米制种计划投保0.80万亩，投保资金96.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7.68万元。

通海县：计划投保面积6.10万亩，总保费193.40万元，市级承担保费9.862万元。其中稻谷计划投保面积0.20万亩，投保资金8.8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0.44万元；玉米计划投保面积5.50万亩，投保资金178.2万元，市级承担资金8.91万元；油菜计划投保面积0.40万亩，投保资金6.4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0.512万元。

华宁县：计划投保面积13.32万亩，总保费708.80万元，市级承担保费72.40万元。其中水稻计划投保面积0.72万亩，投保资金31.68万元，市级承担资金1.5840万元；玉米计划投保面积8.80万亩，投保资金285.12万元，市级承担资金14.2560万元；油菜计划投保面积2.00万亩，投保资金32.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2.56万元；柑橘计划投保面积1.80万亩，投保资金360万元，市级承担54万元。

易门县：计划投保面积10.62万亩，总保费353.60万元，市级承担保费19.51万元。其中水稻计划投保面积0.76万亩，投保资金33.44万元，市级承担资金1.6720万元；玉米计划投保面积8.00万亩，投保资金259.2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12.96万元；油菜计划投保面积1.56万亩，投保资金24.96万元，市级承担资金1.9968万元；玉米制种计划投保0.30万亩，投保资金36.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2.88万元。

峨山县：计划投保面积16.22万亩，总保费496.16万元，市级承担保费26.344万元。其中水稻计划投保面积2.00万亩，投保资金88.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4.40万元；小麦计划投保面积0.02万亩，投保资金0.56万元，市级承担资金0.028万元；玉米计划投保面积11.00万亩，投保资金356.4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17.82万元；油菜计划投保面积3.20万亩，投保资金51.2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4.096万元。

新平县：计划投保面积42.9993万亩，总保费2041.46万元，市级承担保费176.55万元。其中水稻计划投保面积4.50万亩，投保资金198.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9.90万元；小麦计划投保面积0.60万亩，投保资金16.8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0.84万元；玉米计划投保面积28.00万亩，投保资金907.2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45.36万元；糖料作物（甘蔗）计划投保面积6.00万亩，投保资金210.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14.70万元；马铃薯计划投保面积0.40万亩，投保资金9.6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0.768万元；柑橘计划投保面积3.4993万亩，投保资金699.86万元，市级承担资金104.98万元。

元江县：计划投保面积17.38万亩，总保费971.00万元，市级承担保费92.28万元。其中水稻计划投保面积1.50万亩，投保资金66.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3.30万元；小麦计划投保面积0.80万亩，投保资金22.4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1.12万元；玉米计划投保面积12.50万亩，投保资金405.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20.25万元；玉米制种计划投保面积0.48万亩，投保资金57.6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4.608万元；柑橘计划投保面积1.40万亩，投保资金280.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42.00万元；芒果计划投保面积0.70万亩，投保资金140.00万元，市级承担资金21.00万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投保计划，2025年资金安排4,370,000.00元，其中：红塔区115,400.00元，江川区136,100.00元，澄江市149,040.00元，通海县98,620.00元，华宁县724,000.00元，易门县195,100.00元，峨山县263,440.00元，新平县1,765,500.00元，元江县922,8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2025年1-3月，根据往年种植情况和上年各县（市、区）农业（种植业）保险摸底数，提前合理做好2026年种植业保险计划，制定保险工作方案，申报资金。

（二）2026年4月下达资金任务到各县（市、区），督促各县（市、区）及时上报工作进展，反映工作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建议。

（三）2026年8月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对各县（市、区）资金到位情况进行核查，指导各地农业部门做好保险公司承保数据、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申报的审核工作，监督检查农业保险工作开展情况。

（四）11月进行年度考核，组织做好农业保险项目绩效自评。

项目实施成效
力争2026年稳定提升，投保面积达到130.00万亩，其中，稻谷、小麦、玉米3大主粮作物投保面积达到100万亩以上，保险覆盖率达到80%以上，受灾获补及时，农户满意度90%以上的绩效目标。
